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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AE_B6_E5_AE_89_E5_c80_322811.htm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总局办公厅关于办理危险化学品许可手续有关问题的复

函(安监总厅危化函[2006]88号)西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局： 你局《关于办理危险化学品许可手续有关问题的请示》

（藏安监管字[2006]27号）收悉，经研究，现函复如下： 一

、按照《消防监督检查规定》（公安部令第73号）第九条、

第十三条和第十八条的规定，消防部门对危险化学品经营单

位出具的《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》或《复查意见书》可以确

认该单位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。经营单位申请危险化学品

经营许可证时，如出具合法有效的《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》

或《复查意见书》，可以不再出具《建筑工程消防验收意见

书》。 二、安全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关系改革

发展稳定的大局。因此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工作必须严格

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及安全监管总局有关文件要求执行

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加油站应予以关闭。各级政府要坚

持把实现安全发展、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健康作为

关系全局的重大责任，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同步规划、

同步部署、同步推进，促进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

，合理规划和建设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加油站，满足人民生

产生活需要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

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